
江 门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江门市医疗保障局转发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

印发《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障省内跨市就医

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经办规程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（分局）、医保中心（分中心）：

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异地就医月结工作，现将《广东省医疗保

障局关于印发<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障省内跨市就医医疗费用直接

结算经办规程>的通知》（粤医保规〔2024〕10 号）转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基本医疗保障省

内跨市就医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经办规程》的通知

江门市医疗保障局

2024 年 12 月 23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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